FHEY R R RAT )
114 & @ § 5 %18185%

B 2 LBRERFF AP
T NI A X idgk
Eiroae x4
3 4O RRE
B ®E

FAFEARGREREHRE R AR AREII4E67 30p 33
l‘:‘_}"— ’ }J L—QF'T

H;P 301@6 456~ » % Hr¥: ISR 2

MEEEFE s AT EREAD P IF o Pa AT N2
% 3861F & Z AT A A5 illi}%’{i&ﬁ‘;%" d -ﬁ—igy‘é?émm
s

T RBATPRAGE DAL RE TR BRI 2
EAFELERFREA > 2 RATEEBIEAIER (T

£



F) 808 ~2 3xidx  RELEGHIZT AT EHHTIE 2 B0
i@%%ﬁﬁ,4ﬁy¢ﬁMg29%m’auuw#% GRS
ARTHESER Y AT E- 2 p AP
oo BE - FHHRy - #FRPF 2 R4 #g Al
EAREEZEPARIBEI IPATARRETFFER > L
S A £3086,456 7 2 ot 2 Al A B & A
B RORIAE 2P o FRYFTHERF 2 AV REEE
B AR EIRWMEZ o T AP L dod 2 % - T8 AT
S oRPEEFE I ANTERRAY P IH o T AR DT RITE

S c

o

+REF R 4#%\ ‘5\”%# %/‘&?,ﬁ"flf’f 2

(—) B 2 A3k 2
qﬁxq\‘;fr R s %ﬂx r%-?fsfjfi;iia ‘Jﬁa?%ﬂ
T AE s B/ REEHE S JIFTR S RERE
PAEAEPELE AR REIERLIBEY 0
WA ERED R Ll AN T PREAY D 2 FE o AR
FFIR L H LXR

L
ERy R S
od o A T o
mos AR R ARR TS AR R 2 AR
¥4361F $ 298 - $3890F ¥ 19F F MM BEBIERT LK

2T e
T FRR Y LRIy ARTRRE BT8R~ 5850 F 2
I8 o

v e A ®] 114 = I ! 14 P
o

it %
o A& FIAFEHE | I |2ner2d | I35
el (A7) (A®) | (#&L) |F (AF) (& 4




(\ER)

1 {306, 456~

113107 1] 1.7759% | a 113# 117 2 {0.1775%
pAz1114%5 p A= 114#5
" 155 o 11
f114#57 16| 2.775% | p 1142572 | 0.355%
pAcT AP p A= 114#5
B! " 15p o

f114#57 16 | 0.555%

PAZZ 5P
ak

M RGRRNTES o
b PR H S T E200 P w ARG D PSR T A
PRI o dedt AL on S E W A PR 0 TR A

20p pAT
Ms— BN
¢ &

] 114

b
i

P F (RS o ded ERfFRA L TE
gﬁ:%%\‘;l’lj%% o

14 2
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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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4年度中簡字第1818號
原      告 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吳佳曉  
訴訟代理人  蘇尤如  
被      告  周宗岳  








            蔡秀英  





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借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　文
一、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30萬6,456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及違約金。
二、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。
三、本判決得假執行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壹、程序事項：
　　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貳、實體事項：
一、原告起訴主張：被告周宗岳前就讀僑光科技大學時，邀被告蔡秀英為其連帶保證人，向原告訂借最高額度新臺幣（下同）80萬元之放款借據，原告憑借款人每學期所出具之撥款通知書核貸，金額總計37萬2,988元，依放款借據之約定，借款人應於本教育階段學業完成或退伍後滿一年之次日起開始，按每一學期借款有一年償還期間之原則按月攤還本息。詎被告周宗岳自民國113年11月1日起即未依約履行債務，迄今尚欠本金30萬6,456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未還，依約債務視為全部到期。爰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法律關係，提起本件訴訟等語。並聲明：如主文第一項所示。
二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。　
三、得心證之理由：
　㈠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，業據其提出放款借據、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就學貸款申請、撥款通知書暨約定事項、就學貸款放出查詢單、催收/呆帳查詢單、利率資料、就學貸款資料批次查詢等影件為證。又被告對於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，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，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，本院審酌原告提出之證據，堪認原告主張屬實。　
　㈡從而，原告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，訴請被告連帶給付如主文第一項所示之金額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四、本件係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，依民事訴訟法第第436條第2項、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，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。
五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、第85條第2項。　　　　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7 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陳玟珍


附表：　
		編號

		本金
（新臺幣）

		利息計算期間
　 （民國）

		利率
（年息）

		違約金計算期間（民國）

		利率
（年息）



		1

		306,456元

		自113年10月1日起至114年5月15日止

		1.775％

		自113年11月2日起至114年5月1日止

		0.1775％



		


		


		自114年5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2.775％

		自114年5月2日起至114年5月15日止

		0.355％
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自114年5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0.555％





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，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須附繕本）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7 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 書記官　王素珍
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4年度中簡字第1818號

原      告 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吳佳曉  

訴訟代理人  蘇尤如  

被      告  周宗岳  









            蔡秀英  






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借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30日言詞

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一、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30萬6,456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

    利息及違約金。

二、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。

三、本判決得假執行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壹、程序事項：

　　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

    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

    為判決。

貳、實體事項：

一、原告起訴主張：被告周宗岳前就讀僑光科技大學時，邀被告

    蔡秀英為其連帶保證人，向原告訂借最高額度新臺幣（下同

    ）80萬元之放款借據，原告憑借款人每學期所出具之撥款通

    知書核貸，金額總計37萬2,988元，依放款借據之約定，借

    款人應於本教育階段學業完成或退伍後滿一年之次日起開始

    ，按每一學期借款有一年償還期間之原則按月攤還本息。詎

    被告周宗岳自民國113年11月1日起即未依約履行債務，迄今

    尚欠本金30萬6,456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未還，

    依約債務視為全部到期。爰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法律關係

    ，提起本件訴訟等語。並聲明：如主文第一項所示。

二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作

    何聲明或陳述。　

三、得心證之理由：

　㈠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，業據其提出放款借據、臺灣銀行股份

    有限公司就學貸款申請、撥款通知書暨約定事項、就學貸款

    放出查詢單、催收/呆帳查詢單、利率資料、就學貸款資料

    批次查詢等影件為證。又被告對於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，已

    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，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，本院

    審酌原告提出之證據，堪認原告主張屬實。　

　㈡從而，原告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，訴請被告連

    帶給付如主文第一項所示之金額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
四、本件係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，依民事訴訟法第

    第436條第2項、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，應依職權宣告假

    執行。

五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、第85條第2項。

    　　　　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7 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陳玟珍



附表：　

編號 本金 （新臺幣） 利息計算期間 　 （民國） 利率 （年息） 違約金計算期間（民國） 利率 （年息） 1 306,456元 自113年10月1日起至114年5月15日止 1.775％ 自113年11月2日起至114年5月1日止 0.1775％   自114年5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 2.775％ 自114年5月2日起至114年5月15日止 0.355％     自114年5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 0.555％ 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

訴理由，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

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須附繕本）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

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7 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書記官　王素珍



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4年度中簡字第1818號
原      告 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吳佳曉  
訴訟代理人  蘇尤如  
被      告  周宗岳  








            蔡秀英  





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借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　文
一、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30萬6,456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及違約金。
二、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。
三、本判決得假執行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壹、程序事項：
　　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貳、實體事項：
一、原告起訴主張：被告周宗岳前就讀僑光科技大學時，邀被告蔡秀英為其連帶保證人，向原告訂借最高額度新臺幣（下同）80萬元之放款借據，原告憑借款人每學期所出具之撥款通知書核貸，金額總計37萬2,988元，依放款借據之約定，借款人應於本教育階段學業完成或退伍後滿一年之次日起開始，按每一學期借款有一年償還期間之原則按月攤還本息。詎被告周宗岳自民國113年11月1日起即未依約履行債務，迄今尚欠本金30萬6,456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未還，依約債務視為全部到期。爰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法律關係，提起本件訴訟等語。並聲明：如主文第一項所示。
二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。　
三、得心證之理由：
　㈠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，業據其提出放款借據、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就學貸款申請、撥款通知書暨約定事項、就學貸款放出查詢單、催收/呆帳查詢單、利率資料、就學貸款資料批次查詢等影件為證。又被告對於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，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，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，本院審酌原告提出之證據，堪認原告主張屬實。　
　㈡從而，原告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，訴請被告連帶給付如主文第一項所示之金額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四、本件係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，依民事訴訟法第第436條第2項、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，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。
五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、第85條第2項。　　　　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7 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陳玟珍


附表：　
		編號

		本金
（新臺幣）

		利息計算期間
　 （民國）

		利率
（年息）

		違約金計算期間（民國）

		利率
（年息）



		1

		306,456元

		自113年10月1日起至114年5月15日止

		1.775％

		自113年11月2日起至114年5月1日止

		0.1775％



		


		


		自114年5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2.775％

		自114年5月2日起至114年5月15日止

		0.355％
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自114年5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0.555％





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，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須附繕本）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7 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 書記官　王素珍
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4年度中簡字第1818號

原      告 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吳佳曉  

訴訟代理人  蘇尤如  

被      告  周宗岳  









            蔡秀英  






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借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一、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30萬6,456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及違約金。

二、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。

三、本判決得假執行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壹、程序事項：

　　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
貳、實體事項：

一、原告起訴主張：被告周宗岳前就讀僑光科技大學時，邀被告蔡秀英為其連帶保證人，向原告訂借最高額度新臺幣（下同）80萬元之放款借據，原告憑借款人每學期所出具之撥款通知書核貸，金額總計37萬2,988元，依放款借據之約定，借款人應於本教育階段學業完成或退伍後滿一年之次日起開始，按每一學期借款有一年償還期間之原則按月攤還本息。詎被告周宗岳自民國113年11月1日起即未依約履行債務，迄今尚欠本金30萬6,456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未還，依約債務視為全部到期。爰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法律關係，提起本件訴訟等語。並聲明：如主文第一項所示。

二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。　

三、得心證之理由：

　㈠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，業據其提出放款借據、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就學貸款申請、撥款通知書暨約定事項、就學貸款放出查詢單、催收/呆帳查詢單、利率資料、就學貸款資料批次查詢等影件為證。又被告對於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，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，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，本院審酌原告提出之證據，堪認原告主張屬實。　

　㈡從而，原告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，訴請被告連帶給付如主文第一項所示之金額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
四、本件係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，依民事訴訟法第第436條第2項、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，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。

五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、第85條第2項。　　　　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7 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陳玟珍



附表：　

編號 本金 （新臺幣） 利息計算期間 　 （民國） 利率 （年息） 違約金計算期間（民國） 利率 （年息） 1 306,456元 自113年10月1日起至114年5月15日止 1.775％ 自113年11月2日起至114年5月1日止 0.1775％   自114年5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 2.775％ 自114年5月2日起至114年5月15日止 0.355％     自114年5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 0.555％ 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，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須附繕本）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7 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書記官　王素珍



